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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西九文化區計劃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第

五屆立法會期間在發展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 ("兩個事
務委員會 ")轄下成立的前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
組委員會 ("前聯合小組委員會 ")的工作情況和所提建議。  
 
 
西九文化區計劃  
 
2.  西九文化區計劃是時任行政長官在其 2007年施政報告
中公布的 10項重大基建工程之一。該計劃旨在把面積達 40公頃
的西九文化區發展成為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以滿足本港在藝

術及文化方面的長遠基建及發展需要。該計劃由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 ("西九管理局 ")負責推行，而西九管理局是根據在 2008年
7月 3日制訂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 (第 601章 )成立。在
2008年 7月 4日，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向西九管理局一筆過
撥款 216億元 (2008年淨現值 )，以落實推行西九文化區計劃。 1 
 

                                                 
1 財委會在 2008年 7月 4日根據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
員會的建議批出 216億元 (2008年淨現值 )一筆過撥款，以供推行西九文化
區計劃。該項一筆過撥款擬用於涵蓋西九文化區計劃的資本成本，其概括

分項數字如下： (a)設計及建造各項設施 (157億元或 73%)； (b)各項設施的
大型維修和翻新工程 (29億元或 13%)； (c)M+購置藏品費用及相關費用
(17億元或 8%)；及 (d)西九文化區的規劃及項目管理 (13億元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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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進行 3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後，西九管理局在
2011年 3月選取了 Foster+Partners("F+P")設計的 "城市中的公園 "
概念圖則為主體方案，用以為西九文化區擬備發展圖則。根據

F+P的概念，西九文化區將建有多項設施，其中包括一個海濱公
園及一個綜合地庫，而區內所有車輛通道及泊車和上落客貨設

施均會置於地底，以騰出空間作文化藝術用途，並於地面締造

方便行人的環境。  
 
4.  在 2013年 7月，政府當局告知前聯合小組委員會，鑒於
F+P的設計建議了新的元素 (例如大型綜合地庫、藝術教育設施
和環保措施 )，以及建築成本顯著上升，西九管理局會採取務實
方案，遵照下述原則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 (a)嚴格控制每一設
施的成本，使其盡可能接近原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2所作出的建議的水平；(b)着重設施內容而非
設施外形；及 (c)盡快完成海濱公園和一些文化藝術設施予公眾
享用。  
 
5.  在 2015年 7月，財委會批准撥款進行西九文化區綜合地
庫首階段及第二階段的設計、工地勘測及建造工程。按付款當

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29億 1,950萬元。  
 
6.  根據西九管理局採取的最新推展方案，西九文化區設施

會分三批落成。第一批及第二批將會落成多項設施，其中包括

海濱公園 3(設有M+展亭 (前稱小型藝術展館 ))、自由空間 (包括戶
外舞台和黑盒劇場 )、戲曲中心、M+和演藝綜合劇場 4，該等設

施按計劃會由 2015年下半年開始至 2020年左右分階段建成。第
三批設施包括音樂中心、大劇院及音樂劇院等場地。西九文化

區主要設施最新的落成時間表載於附錄 I及 II。  
 
 
                                                 
2 政府在 2006年 2月終止就發展西九文化區進行的 "發展建議邀請書 "程序
後，時任行政長官在 2006年 4月委任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諮詢委員會，負責重新審視並在適當情況下再確定西九文化區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的需要，以及發展和營運這些設施的財務要求。該諮詢委員會在

2007年 6月向時任行政長官提交了建議報告書。  
 
3 臨時苗圃公園在 2015年 7月落成啟用。  
 
4 據西九管理局所述，演藝綜合劇場的現有設計包括一個設有 1 450個座位
的演藝劇場、一個設有 600個座位的中型劇場 (前稱中型劇場 II)和一個設有
超過 200個座位的小劇場 (原為當代表演中心中一個設有 250個座位的黑盒
劇場 )。  

http://d3fveiluhe0xc2.cloudfront.net/media/_file/zip.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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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合小組委員會 

 
7.  兩個事務委員會在第四屆及第五屆立法會均有成立聯

合小組委員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推行情況。前聯合小組委

員會在 2015-2016年度會期曾商議下列事項：  
 

(a)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和其他相關設施的規劃和發展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推行計劃  
 推展綜合地庫  
 戲曲中心的發展  
 M+的發展  
 演藝綜合劇場的發展  
 

(b) 文化軟件發展  
 政府當局及西九管理局分別擔當的角色  
 藝術教育及建立觀眾群  
 培育本地藝術人才  
 

(c) 西九文化區內的行人暢達程度及西九文化區與鄰
近地區之間的連接  
 西九文化區內的行人暢達程度  
 連接西九文化區與毗鄰地區的行人設施  
 西九文化區的公共交通設施 /服務 (包括海上交

通服務 ) 
 在西九文化區提供停車位  
 

(d) 西九文化區計劃的財務狀況及安排  
 一筆過撥款是否足夠  
 西九文化區計劃的財務管理  
 其他資金來源及安排  
 

(e) 西九管理局諮詢會的角色及職能  
 
(f) 西九文化區設施的管治和管理架構  

 
(g) 西九文化區公眾休憩用地的管理  

 
8.  就上述範疇進行商議工作的詳情，載於前聯合小組委員

會在 2016年 7月 13日向兩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立法會
CB(2)1905/15-1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reports/wkcdcb2-19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reports/wkcdcb2-19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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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9.  前聯合小組委員會在上述報告內建議政府當局 /西九管
理局應：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規劃和發展  
 
(a) 繼續加快完成西九文化區各項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讓公眾得以盡早享用，並致力加快發展藝術廣

場附近的區域，以期於 2020年左右建立一個 "小型西
九文化區 "；  

 
(b) 繼續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聯繫，以確保盡早交還有

關工地以供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  
 
(c) 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早就推展第三批設施制訂具

體時間表；  
 
文化軟件發展  
 
(d) 為配合西九文化區內各項設施落成啟用，西九管理

局應繼續舉辦多項不同節目，藉以提升公眾關注、

培育藝術人才及建立觀眾群；  
 
(e) 加強各政策局 /部門之間的合作，以在學校及社區層

面推動藝術教育；  
 
(f) 舉辦活動，向公眾介紹M+的理念和願景，藉以鼓勵

觀眾參與及提高公眾對M+的認識；  
 
(g) 致力招聘熟悉本土文化藝術的本地專才及博物館

專業人員，以支援M+的發展；  
 
(h) 提供更多機會予本地藝術人才參與西九文化區計

劃，讓他們可透過由參與該計劃的外國專才轉授專

業知識而從中獲益；  
 
(i) 加強培訓藝術行政人員及管理設施的專業人才，以

配合未來數年西九文化區內各項設施分階段落成

啟用所產生的人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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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內的行人暢達程度及西九文化區與鄰近地
區之間的連接  
 
(j) 在西九文化區內提供環保穿梭接駁服務，並考慮提

供適當設施讓訪客能踏單車前往西九文化區；  
 
(k) 在西九文化區行人通道提供充足和適當的無障礙

設施；  
 
(l) 確保連接西九文化區與鄰近地區的行人設施 (例如

行人隧道和天橋 )的設計風格統一，並能配合西九文
化區的文化藝術氛圍，以及考慮在有關的各條行人

隧道提供適當空間予本地年青藝術家展示藝術作

品；  
 
(m) 提供直接和便捷的行人通道，連接西九文化區與各

主要交通樞紐、鄰近各項發展和附近各區；  
 
(n) 確保已規劃的西九文化區運輸基建工程及西九龍

填海發展區的道路改善工程會適時完成，以配合西

九文化區設施落成啟用；  
 
(o) 考慮提供船隻停泊 /上落客設施及海上交通服務 (例

如水上的士 /渡輪服務 )，以提升循水路往返西九文
化區的便捷程度及該區的旅遊吸引力；  

 
(p) 在西九文化區內提供足夠的旅遊車停車位和停車

處；  
 
西九文化區計劃的財務安排  
 
(q) 在發展西九文化區各項設施時，於不影響設施整體

功能和質素的前提下繼續嚴格控制開支；  
 
(r) 提高工程項目成本估算的透明度，並定期向立法會

匯報西九文化區計劃的開支及財務狀況；  
 
(s) 為西九文化區計劃籌募捐款 /贊助及在社會上培育

捐獻文化制訂具體計劃 /策略和推展相關項目，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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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眾對批出西九文化區設施的命名權所表達的

關注；  
 
(t) 盡早就推行第三批設施及大型表演場地 /展覽中心

的發展制訂其他財務安排，並向立法會匯報；  
 
西九管理局諮詢會的角色及職能  
 
(u) 確保西九管理局諮詢會在運作上會作為一個公開

平台，透過持續、有系統及透明的方式讓持份者和

市民大眾參與其中，以期適當平衡各方利益，並就

關乎西九文化區發展及西九管理局的工作的各項

重大事宜建立共識；  
 
(v) 收集及考慮青年人的意見，並爭取他們對西九文化

區計劃的支持；  
 
西九文化區設施的管治和管理架構  
 
(w) 審慎制訂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場地的設施和藝術

伙伴合作架構，令大型和小型藝團都會有機會成為

該等場地的伙伴；  
 
(x) 加強西九管理局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間的協

調，善用各個供戲曲表演的場地，並為戲曲中心培

育青年演員及拓展觀眾群；  
 
(y) 確保在新的管治架構 (即成立M+有限公司和購藏信

託 )下有效監察及規管M+的運作，以及M+和M+有
限公司的工作均會受到立法會監察；  

 
(z) 維護M+的藝術自由及獨立策展權；  
 
西九文化區公眾休憩用地的管理  
 
(aa) 採取寬鬆及靈活的方式管理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內

的其他公眾休憩用地，以利便公眾享用；及  
 
(bb) 提供機會予街頭表演者在西九文化區進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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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聯合小組委員會亦建議，鑒於西九文化區計劃仍在進

行之中，而第一批及第二批設施會於未來數年分階段落成啟

用，第六屆立法會可在有需要時成立一個專責的小組委員會，

繼續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推行情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11月 22日  
 
 



附錄 I 
Appendix I 

 
 # 因提前於演藝綜合劇場內加入中型劇場 II及當代表演中心的一個黑盒劇場  
 
資料來源 :  立法會CB(2)1576/15-16(01)號文件  
Source: LC Paper No. CB(2)1576/15-16(01)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60530cb2-157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english/panels/wkcd/papers/wkcd20160530cb2-1576-1-e.pdf


附錄 II 
 

2013年 6月務實推展方案分階段發展西九文化區的主要設施  
(2016年修訂 ) 

 

第一批設施 

(預計 2018年或
之前落成）  

第二批設施 

(預計約於 2020年  
落成 ) 

第三批設施 * 
(預計 2020年後

落成 ) 
不分批次 * 

戲曲中心  
(包括茶館 ) 
 

演藝綜合劇場  
(包括一個中型劇
場和一個小劇場 )@ 

音樂劇院 ^ 大型表演場地 /
展覽中心綜合

大樓 ^ 

自由空間 (包括
戶外舞台和黑盒

劇場 ) 

當代表演中心 # 
(包括兩個黑盒劇
場 ) 

大劇院  M+第二期  

M+  音樂中心  
(包括音樂廳和
演奏廳 ) 

小型戲曲劇場  

公園  
 
臨時苗圃公園** 

 中型劇場 I  

M+展亭  
(前稱小型藝術
展館 ) 

   

 
* 需視乎其他資金方案  
^ 建議透過某些公私營合作形式發展  
@ 提前推展中型劇場 II及當代表演中心的一個黑盒劇場成為演藝綜合劇

場的經修訂方案，已於 2015年 3月 23日向前聯合小組委員會匯報
(見立法會CB(2)1066/14-15(04)號文件 ) 

# 目標落成日期再作研究  
** 於 2015年 7月落成  

 
資料來源：立法會CB(2)1576/15-16(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50323cb2-1066-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wkcd/papers/wkcd20160530cb2-1576-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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